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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 水产 生命学院全日制研究生请

假 考勤管理 则 暂行 的通知 

 
各硕士点负责人 全体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 

     现将 水产 生命学院全日制研究生请假 考勤管理 则 暂

行 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 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水产 生命学院办 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12  1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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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产 生命学院全日制研究生请假 考勤管理 则 

暂行  

进一步加强我院全日制研究生的日常管理工作，保证学院研究生正常的

工作秩序， 据 大 海洋大学研究生注册 请假 考勤制度的规定 大 海

洋大学 研究生培养 管理手册 2013 年 8 大 海洋大学全日制专业学

位研究生管理办法 试行 大海大校发 2014 1 号 关规定，结合我院全

日制研究生管理工作实 ，制定本暂行 则  

第一章  请假制度 

第一条  研究生应 参加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和学院 学校组 的各种教育

教学和学术等活动  

第 条  研究生 能按 参加学校 学院规定的教育 教学和学术等活动，

应 先请假并获得批准 未 批准而缺席的，给予通报批评 情节 重，达到

纪律处分程度的，视情节轻重，由学院按照 大 海洋大学研究生纪律处分实施

则 规定，予以处理，并提交校学科 研究生管理处备案  

第 条  全日制研究生原则 除节假日外 得擅自离开学校或联合培养单

位，必须在学校或联合培养单位学 研究生一般 得请 假，如因特殊情况确

需请 假，由导师签署意见后，于 前 3 日到研究生学院领取 水产 生命学院

研究生 假 病假请假单 办理请假手续， 导师同意，学院审 批准方 效

联合培养研究生的 假，在校外联合培养单位进行学 期间，由校外导师负责，

由联合培养单位研究生管理部门或人 部门审批，并需及 向学院备案  

第四条 如因 可抗力等正 由未能及 办理请假手续， 后需提交补假

申请单及相关证明材料， 学院行政领导班子讨论审议，审议通过，方可办理补

假手续，如 通过，则按擅自离校情节予以记过处分  

第五条  节假日期间，研究生必须按学校规定的 间离校和返校， 得提前

离校或推 返校 因病 因 需提前离校或推 返校者，须先办理请假手续  

第 条  研究生因学术交流活动或科研工作需要出差 应 先办理请假手

续 研究生因学术交流活动或科研工作需要 少于 前 3 日到学院办理请假手续，

需填写 水产 生命学院研究生参加校外学术交流或科研工作审批表 和 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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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洋大学工作人员外出审批单 ， 学院 管领导审 通过后，方视 效  

第七条 联合培养的研究生，在离校前，需填写 水产 生命学院联合培养

研究生校外科研工作备案表 ，报学院备案  

第 条  研究生请病假或 假的批准权限和手续 

一 3天以 的病假或 假，由研究生导师 学院 管领导审批，学院备

案  

4 天 7 天的病假或 假，由研究生导师签字，学院 管领导 学院

要领导署意见，报学校学科 研究生管理处审批并备案  

8天以 的病假或 假，由研究生导师 学院 管领导 学院 要领

导 学校学科 研究生管理处签字， 学校 管校长审批，报学校学科 研究生

管理处备案  

四 请假研究生要认真填写 水产 生命学院研究生 假 病假请假单  

五 研究生请假理由必须真实 如发现伪造者，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

直 纪律处分  

第九条  请假期满应 到水产 生命学院办 室履行销假手续 逾期未

的，按未请假处理   

第十条  研究生一学期内 假累计超过 4 周或授课阶段请假缺课超过该学

期总学 1/3 者，必须办理休学手续  

第十一条  研究生因病请假，要 县级以 医院的正式诊断书 一学期内

病假累计超过 6 周者须办理休学手续  

第十 条   全日制研究生未 请假，擅自离开学校或联合培养单位者，

一 发现，按情节轻重，依据 大 海洋大学研究生纪律处分实施 则 予以相

应的纪律处分，并作 研究生期间评优 评奖的重要参考依据  

第 章  考勤制度 

第十 条  全日制研究生的日常考勤情况是研究生评优 评奖的重要考 指

标  

第十四条 全日制研究生的日常考勤情况需及 向学院备案 课程学 期间

考勤工作由任课教师和导师共同负责，论文期间考勤工作由导师负责，校外住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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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生的考勤情况由导师负责 学院将对在校住宿的全日制研究生考勤情况，进

行 定期抽查，如发现无故缺勤者，按情节轻重予以警告直 记过处分  

第十五条  对无故 参加学校 学院规定活动的研究生，按其情节轻重，以

大 海洋大学研究生纪律处分实施 则 依据，分别予以通报批评 重警

告和记过处分   

第十 条 对课程学 期间对无故 课的研究生，任课教师和导师要进行批

评教育 对 服从教育管理或屡教 改者，按其情节轻重，以 大 海洋大学研

究生纪律处分实施 则 依据，并 据 课 间的多少 情节轻重，分别按

列规定予以处理   

 

一 一学期内累计 课达 12 学 或 2 天以 者，给予通报批评  

一学期内累计 课达 18 学 或 3 天以 者，给予警告处分  

一学期内累计 课达 30 学 或 5 天以 者，给予 重警告处分  

四 一学期内累计 课达 48 学 或 8 天以 者，给予记过处分  

五 一学期内累计 课达 60 学 或 周以 者，给予留校察看处分  

一学期内累计 课达 60 学 或 周以 者，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 

 

第 章      则 

第十七条  本 则自颁布之日起执行，本 则条款如 学校或国家研究生

管理相关规定 一 的，以学校或国家研究生管理相关规定 准  

第十 条  本 则由水产 生命学院负责解释  

 

 

 


